表一

汕头市冷冻厂位于红领巾路24号约39.56亩已收储国有

建设用地范围内地上建（构）筑物拆除后可回收建筑

材料残余价值及拆除清理费用评估

公开摇珠选择评估机构
报     名    表

                                          报名顺序号：

	评估机构
	                                           （盖章）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委托代理人
	

	提 交 材 料 ( 均 需 校 核 原 件 )
       交     材      料
	营业执照
	复印件 口NO：

	
	评估资质证书
	复印件 口NO：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原件 口 复印件 口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 口NO：

	
	申   请   书
	原件 口 复印件 口

	
	承   诺   函
	原件 口 复印件 口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原件 口 复印件 口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
	复印件 口NO：

	声明：

我单位自愿报名参加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16:00在汕头市自然资源利用服务中心举行的汕头市冷冻厂位于红领巾路24号约39.56亩已收储国有建设用地范围内地上建（构）筑物拆除后可回收建筑材料残余价值及拆除清理费用评估选择评估机构的摇珠活动，承诺保证遵守本次摇珠活动有关规定并对《委托评估协议书》内容无异议。

专此声明。

声明人（签章）：

                                            2026年    月    日

	备 注
	


报名时间：2026年   月   日   时   分         受理人：
